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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性公告 

全數贖回可換股債券 

 

茲提述北京燃氣藍天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八年三月五日及二零一八

年六月二十六日的公告（「該等公告」），內容有關本公司發行可換股債券事項。除本公

告另有界定者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等公告所界定者具相同涵義。 

 

全數贖回可換股債券 

 

董事會欣然宣佈，可換股債券已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二十六日到期，而可換股債券於兌換期

內並無任何可換股債券本金額轉換成換股股份，本公司根據可換股債券協議以贖回金額全

數贖回本金總額180,000,000港元的可換股債券連同所有相關應計及未付利息（「全數贖

回」）。 
 

於全數贖回後，可換股債券已被註銷及本公司已獲免除可換股債券項下及與之相關的所有

責任。本公司於全數贖回後已無其他已發行的可換股債券，本公司下一年度的財務成本將

可減低及財務結構亦可獲得優化。 

 

承董事會命 

北京燃氣藍天控股有限公司 

聯席主席 
鄭明傑 

 

香港，二零二零年六月二十九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鄭明傑先生、洪濤先生及金強先生；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為支曉

曄先生；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林汕鍇先生、黃彪先生、馬安馨先生及彭兆賢先生。 


